《学前教育研究方法》综合实践课程考核

方案

根据全国考委《关于修订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前教育专业（专科、独立本科段）考试计划》的通知》（委[2012]4号）以及《关于调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性环节设置的通知》（考委[2014]4号）文件精神，根据《省招生考试院关于学前教育专业计划调整的通知》（黔招考自〔2017〕13号）的要求，针对本科学前教育专业《学前教育研究方法》综合实践课程，考核如下。

一、考核目的

《学前教育研究方法》是一门兼具理论性、实践性与应用性为一体的课程。通过课程学习，学生能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学前教育研究的基本理论、方法和范式，增强问题意识和科研意识，提升研究教育实践问题的基本能力和素养。
二、考核内容

考核内容主要围绕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展开，测评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对问题的发现、探索与分析能力。
1.发现问题的能力

（1）掌握学前教育研究的基本过程、策略和要求；

（2）具备一定的观察能力，能有意识的对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，并通过操作性定义对问题现象进行概念化的界定。
2.探索问题的能力

（1）掌握学前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手段，熟知各类方法的操作流程与注意事项；

（2）立足于符合本专业特点的视角与方向，选择一个教育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开展研究；

（3）重视研究过程的科学性与严谨性。
3.分析问题的能力

（1）立足先进的学前教育理念与理论，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与讨论；
（2）反思自身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困境，并有针对性的展开分析与讨论。
三、考核方式和要求

1.考核方式

考生自行选择一个教育实践中发现的问题作为研究方向，撰写完成《研究报告》（附件1）后参加答辩，获得最终成绩。其中，课程实践报告成绩占总成绩60%，答辩成绩占总成绩40%。

2.考核要求

（1）报告内容需真实有效，结构严谨，表达准确，文字简练。
（2）需保留研究过程中的原始资料，以便后期查阅。

（3）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：研究设计、研究结果、分析与讨论（报告模板可参见附件1）
四、考核标准

考核标准如下。

	考核维度
	考核项目
	考核要点
	分值分布
	百分比

	发现问题的能力
	研究设计
	选择符合本专业特色和方向的研究内容
	5
	30%

	
	
	准确界定相关概念
	5
	

	
	
	设计合理的研究方案
	20
	

	探索问题的能力
	研究结果
	研究过程真实有效，需呈现部分原始资料作为佐证
	10
	30%

	
	
	研究方法合理可行，需对研究方法的注意事项进行列举
	10
	

	
	
	研究结果呈现符合学术规范
	10
	

	分析问题的能力
	分析与讨论
	科学严谨的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与讨论
	20
	30%

	
	
	反思自身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
	10
	

	报告整体格式
	报告格式规范
	具备一定的学术表达能力，表达准确、无政治性错误等
	10
	10%


附件1.               
研究报告

姓名     学校（学号）

一、研究设计（主要包括问题的提出、核心概念的界定、研究计划与安排等）
二、研究结果（主要包括研究方法的注意事项、研究结果的呈现等）
三、分析与讨论（主要包括对研究结果的分析、对自身研究过程的分析等）
四、小结

附件2.     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实践报告评审表
	准考证号
	
	姓名
	
	专业
	

	考核内容
	

	评分教师
	
	评分教师职称
	

	评审意见
	成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课程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课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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